
襄州区市场监管局

关于经营主体风险预警系统模块应用情况

的总结报告

自经营主体风险预警系统平台（以下简称“预警平台”）

全面部署应用以来，我区市场监管系统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关

于创新监管方式、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决策部署，积极探索

以信用为基础、以信息化为支撑的新型监管机制，取得了阶

段性成效。现将有关情况总结如下：

一、 基本情况与主要成效

预警平台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通过归集整合

各类涉企信用信息，构建动态风险研判模型，实现了对全市

经营主体信用风险状况的自动分类、实时监测、及时预警和

动态调整。

（一）监管精准性显著增强。预警平台将全区经营主体

科学划分为低风险（A 类）、一般风险（B 类）、较高风险（C

类）、高风险（D 类）四个等级。监管资源的配置与风险等级

直接挂钩：对 A 类企业，大幅降低“双随机”抽查比例，实

现“无事不扰”；对 B 类企业按常规比例抽查；对 C、D 类企

业，特别是 D 类高风险主体，则大幅提高抽查比例和频次，

实施重点检查和严格监管。本年度，基于预警平台风险分类

结果开展的“双随机”抽查，问题发现率较以往平均提升了

约 7%，监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明显提高。

（二）风险防范能力有效提升。平台实现了从“事后处

罚”向“事前预警、事中防范”的延伸。通过设定舆情监测、

投诉举报集中、行政处罚临近到期、年报异常等多维度预警



指标，系统自动触发预警信号 176 条，相关分局、科室及时

介入核查处置，将 4 起潜在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有效防范

了区域性、行业性风险。

（三）信用约束作用充分发挥。预警平台的分类结果已

逐步应用于食品、药品、特种设备、工业产品等重点领域的

分级监管。同时，积极推动风险预警信息在部门间共享，为

相关部门在审批、融资、招投标、荣誉授予等工作提供重要

参考。对高风险主体，依法依规加大公示和约束力度，形成

了“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惩戒氛围，倒逼企业诚信

守法经营。

（四）监管效能与营商环境同步优化。预警平台的应用，

使有限的监管力量能够“好钢用在刀刃上”，大幅提升了监

管效能。同时，对绝大多数守信低风险企业减少了不必要的

行政干预，降低了企业合规成本，营造了更加稳定、公平、

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激发了市场活力。今年以来，我

区企业年报公示率稳步提升至 1.2%，市场主体满意度调查中，

对监管方式的改进给予了积极评价。

二、 主要做法

（一）强化组织保障，压实工作责任。成立局主要领导

牵头的推广应用领导小组，制定实施方案，明确责任分工。

将预警平台应用成效纳入年度考核，定期召开推进会，通报

情况，解决问题，确保了平台推广应用的力度和速度。

（二）夯实数据基础，保障运行质量。坚持“数据为王”

理念，建立健全数据归集、清洗、校验机制。按照“谁产生、

谁录入、谁负责”的原则，确保行政许可、行政处罚、抽查

检查、投诉举报等各类涉企信息全量、准确、及时归集至预

警平台，为精准分类和预警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



（三）深化平台应用，健全制度体系。制定出台了《经

营主体风险预警响应处置工作规程》《分类结果与“双随机”

监管结合应用指引》等配套制度，规范了预警信息的签收、

分流、核查、处置、反馈流程，形成了“监测-预警-处置-

反馈”的闭环管理机制，确保平台用得好、用得顺。

（四）加强培训宣传，提升能力意识。组织开展多轮次、



分层级的平台操作与应用专题培训，覆盖全系统监管干部，

确保一线人员熟练掌握。同时，通过多种渠道向市场主体宣

传风险分类管理的意义，引导企业主动修复信用、降低风险

等级，形成社会共治格局。

三、 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一）数据共享与融合深度有待加强。部分外部部门（如

司法、税务、金融等）的数据共享渠道仍需进一步畅通，数

据壁垒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风险画像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二）风险模型需持续优化迭代。现有风险评估模型的

行业特征、区域特点体现不够充分，对新兴业态、新型风险

的识别预警能力有待提升，模型需要根据监管实践和数据积

累不断优化。

（三）基层应用水平存在差异。部分基层监管人员对数

据分析、风险研判的能力有待提高，习惯于传统监管模式，

运用平台进行智慧监管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需进一步激发。

（四）预警处置的协同联动机制待完善。跨科室、跨层

级、跨区域的预警信息协同处置效率有时不高，闭环管理的

响应速度和处置效果有待进一步提升。

四、 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深化数据归集共享。积极争取上级支持，推动与

更多部门建立稳定、高效的数据共享机制，拓展数据维度，

提升风险研判的广度和深度。

（二）优化风险研判模型。结合监管实际和反馈意见，

组织专家和技术力量对分类指标和模型算法进行动态评估

和优化，增强模型的科学性、适应性和前瞻性。

（三）强化能力建设与考核。持续开展精准化培训，提

升全系统干部的数据应用能力和智慧监管素养。完善考核评



价机制，将平台深度应用情况作为重要考核指标。

（四）拓展结果应用场景。在巩固现有监管领域应用基

础上，积极探索在更多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场景中应用风险

分类结果，推动建立跨部门、跨领域的信用风险协同监管与

联合奖惩机制。

（五）完善闭环管理机制。优化预警响应流程，运用信

息化手段跟踪督办处置进度，确保每一条预警信息都能得到

及时、规范、有效的处置，形成完整管理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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